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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醫療爭議案件申訴注意事項說明 

親愛的市民朋友：您好 

醫療過程中，醫院或醫師是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係屬於專業認定之

法律問題，應由司法機關裁判認定，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依醫療法

第 98 條規定，僅於司法或檢察機關委託鑑定時，依據調查或所得之事證資

料，提供鑑定意見，作為委鑑機關之參考。 

本局依據醫療法第 99 條規定，辦理醫療爭議之調處事項，提供醫病雙

方溝通之另一管道（惟不涉及醫療疏失鑑定），並不影響 臺端其他法律權

益之行使。本局將依『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醫療爭議案件處理流程』進行，

相關注意事項及說明如下：  

一、 申訴範圍與限制說明： 

   (一)所謂「醫療爭議」：是指病人因醫療行為引發不良結果，認應由醫事

人員或醫療(事)機構負責所生爭議。例如：家屬或病人質疑診斷錯

誤、不適當的處方、檢驗錯誤、處方箋給藥錯誤等。 

   (二)對於與臺北市醫療機構或醫事人員發生之醫療爭議，當事人或利害

關係人得向衛生局申請。 

  (三)不予受理醫療爭議調處事件 

1. 非發生於臺北市之醫療爭議事件。 

2. 非當事人、利害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提起之案件。 

3.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不全、不合程序或不備其他要件。 

4. 申請醫療爭議裁定及醫療疏失鑑定案件。 

5. 民事或刑事案件，經立法院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或經法院判決

確定。 

6. 經調處或仲裁成立(註 1)。 

7. 於醫療機構發生之醫療爭議已超過相關法律規定對病歷、紀錄、

報告等規範之保存年限(註 2)。 

二、 醫療爭議申訴方式： 

   (一)申訴人對醫療過程產生疑義，以專線電話（02-27287080）諮詢，或

102.3 制訂 

103.8 修訂 

104.6 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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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傳真）陳情書信，或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之檢舉申訴信

箱等方式向本局提出申訴。 

   (二)陳情信件書寫內容，應包含：1.爭議對象或醫療機構名稱；2.簡述就

醫經過、質疑部分；3.申訴人之聯繫方式：含申訴人及病患名字（關

係）、電話及地址。 

   (三)本局了解其訴求目的後，將依「醫療爭議案件處理流程」辦理，函

請該醫療機構對申訴內容提出說明，回覆申訴人。 

   (四)申訴人收到醫療機構說明或和解方案後，同意接受其說明或處理方

式時，經本局向申訴人確認或由醫療機構函知本局，雙方如有簽署

和解書一併送至本局辦理結案。 

三、 調處安排程序及方式： 

   (一)申訴人對於醫療機構之說明或和解方案不同意，可由當事人、法定

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填寫「醫療爭議調處申請書」，向本局提出醫療

爭議調處，本局收到申請書後，於 20 天內安排醫療爭議調處會議之

日期、出席委員、醫事公會與場地召開調處會議。 

   (二)醫療爭議調處會議由本局醫療爭議調處委員擔任主席，會中並邀請

第 3 公證人公會代表列席與會，並提供專業之意見與諮詢。 

   (三)本局將依案件內容，評估醫療爭議調處後是否邀請關懷委員介入醫

病雙方關懷與輔導。 

   (四)調處過程規定： 

1. 除經調處委員及雙方當事人同意者外，調處委員及其他相關調

處人員對於調處過程及結果，應予保密，非經雙方當事人同意

者，不得公開。非經當事人同意，不得錄音、錄影或攝影。 

2. 本會議預定召開時間為 1 小時，調處過程中，遇有暴力干擾、

威脅、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行為，衛生局得移請司法機關依法

處理。 

3. 倘若第一次醫療爭議調處會議雙方未達成共識，可填具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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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向本局提出第 2 次醫療爭議調處會議需求。惟本局之醫療爭

議調處係提供醫病雙方另一溝通平台，並不提供醫療疏失鑑定，

申訴人仍可循司法途徑向司法機關提出告訴或其他解決管道。 

4. 調處過程中，雙方所為遺憾、道歉、相似之陳述及相關文件、

資料等，均不得提出作為相關訴訟認諾及認罪之證據。 

5. 調處會議中所做結論紀錄，於現場請出席人員確認內容無誤後

簽名，惟調處內容不成立時不附具任何調處意見，會議結束後

10 日內，以正式公文函送雙方調處「成立」或「不成立」結果。 

註 1：仲裁是指糾紛當事人在自願基礎上達成協議，將糾紛提交非司法機構

的第三者審理，由第三者作出對爭議各方均有約束力的裁決的一種解

決糾紛的制度。仲裁在性質上是兼具契約性、自治性、民間性和準司

法性的一種爭議解決方法。 

註 2：依據醫療法第 70 條-醫療機構之病歷，應指定適當場所及人員保管，

並至少保存七年。 

註 2-1：依據護理人員法第 25 條-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紀錄，該紀

錄應由該護理人員執業之機構保存十年。 

註 2-2：依據物理治療人員法第 25 條-物理治療所對於物理治療紀錄、醫師

開具之診斷及書面指示，應指定適當場所及人員保管，並至少保存

十年。 

註 2-3：依據醫事檢驗師法第 26 條-醫事檢驗所對檢驗結果紀錄、醫師開具

之檢驗單、檢驗報告副本及醫事檢驗品管紀錄，應至少保存三年。 

註 2-4：依據職能治療師法第 25 條-職能治療所對於職能治療紀錄、醫師開

具之診斷、照會或醫囑，應指定適當場所及人員保管，並至少保存

三年。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B%B2%E8%A3%81%E5%BD%93%E4%BA%8B%E4%BA%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B6%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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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醫療爭議案件處理流程圖 
承辦單位：醫護管理處品質管理股 

諮詢電話：(02)2728-7080     傳真：(02)2720-8779（請傳真後來電確認） 

 

                        

 

  

 

 

 

 

 

 

 

 

 

 

 

 

 

 

 

 

 

 

 

 

 

 

 

 

 僅提供醫療爭議調處，不提供醫療疏失鑑定 

 

了解其訴求目的後，函請醫療機構對申訴內容於，提出

說明，回覆申訴人 

是 請醫療機構提供處理

過程或和解結果函送

衛生局 

是 

 

得循司法途徑向法院

提出告訴或其他解決

管道 

否 

申請人是否接受醫療機

構說明或和解方案 

 

是 否

 
否  

由當事人、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填寫醫療爭議調

處申請書，寄送至衛生局 

收到申請書後，於 20 天內安排醫療爭議調處會議之日

期與場地 

 

召開調處會議 

簽署調處成立書，並於 10 日內函

送雙方 

是否調處 

成立 

申請二次調處 

(視情況由關懷委員

介入關懷輔導) 

 

是否向衛生局申請   

醫療爭議調處 

結     案 

否 

申訴人對醫療過程產生疑義，以專線電話諮詢，或郵寄（傳

真）書面陳情書或至本局檢舉申訴電子信箱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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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處申請表（病方專用） 

申請人姓名  與病人關係 □本人 □繼承人 □其他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委任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病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申請人非病人者其

請求權人狀況 

□部分繼承人申請   □全體繼承人申請 

□其他權利依據          

對造當事人 

（醫療機構名稱） 
 統一編號  

醫療機構地址  

醫方爭議事件

醫事人員姓名 
 

醫療爭議 

發生期間 
 

醫療爭議之要

點（含理由） 

 

 

 

 

 

 

 

 

 

 

具體訴求 

 

 

 

 

 

申請人 

檢附資料 

□ 診斷證明書  □病歷影本 □ 醫療費用明細□X 光片、相關檢驗資料 □用藥明細 

□ 授權委託書  □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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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處申請表（補充說明書） 

醫療爭議之要

點（含理由） 

 

 

 

 

 

 

 

 

 

 

 

 

 

 

 

 

 

 

 

 

 

 

 

 

 

 

 

 

 

 

 

 

 

*醫療爭議調處程序以不公開為原則，會場禁止錄音、錄影或攝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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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處  

授權委託書（病方專用）  

委託人          ，同意全權授權        君，辦

理病人         君與             醫療機構及        

醫事人員之醫療爭議調處事項並授權處理和解事

宜，包含捨棄、認諾、撤回等特別代理權，特出具

本委託書以資證明。  

 

此致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委託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受委託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